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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惩防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民委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实施办法》要求，财务部门坚

持思想政治学习与制度机制建设并重，严明财经纪律与强

化监督检查共举，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工作重点，绘制

廉政风险防控图，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风险防控体系。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务司供稿    高虹执笔）

民 政 事 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民政事业财务会计工作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和支持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和强

化社会服务，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拓宽资金使用领

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民政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加大民政事业投入力度

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是民政事业发展进程中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

李克强等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

回良玉分别在座谈会和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充

分肯定5年来民政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深刻阐述民政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尤其是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明确提出新的

五年规划时期民政工作的任务和措施。特别是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讲话中对经费保障等提出的明确要求，为进一步

做好民政财务工作指明了方向。

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加

大财政对民政事业的投入力度。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确保民政事业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新增财政

投入要优先用于救灾救济、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和优抚安

置、社会福利等方面。福利彩票公益金要重点支持和优先发

展社会福利事业”和“要把民政经费投入的重点放到基层，

提高直接面向群众的民政服务水平”等要求，积极筹措经

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年民政事业费支出达到3 683.7

亿元，比上年增长14.1％，为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

质保障和资金支持。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近1 800亿

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优抚安置、救灾和社会福利等领域。

（一）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国务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就加强基层低

保经办能力建设作了明确规定。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

城市低保对象2 143.5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

资金674.3亿元，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330.1元/人、月，

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39.1元。全国有农村低保对

象5 344.5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718.0

亿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 067.8元/人、年，全国农

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04.0元。全国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545.6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145.0

亿元，集中供养年平均标准为4 060.9元/人，分散供养年

平均标准为3 008.0元人。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成效显著，创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1 273个，13万多名基层灾害信息员接受

培训，全年下拨中央救灾资金近120亿元，支持地方救助受

灾群众7 800万人次，紧急转移受灾群众1 100多万人次。适

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年”活动和“敬老爱老助老工程”启动实施，全国44 304

个养老服务机构拥有床位416.5万张，年末收养老年人293.6

万人，高龄老人补贴制度和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分别在18个、

22个省份全面建立。

（二）社会管理不断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完善，

全国7个省份顺利完成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村委会选举

程序》和《村委会选举场地要求》制定实施。城乡社区管理

服务创新加强，全国新建社区服务设施24.8万平方米，全

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65%。社会组织积极作

用切实发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 425.4

亿元，接收社会捐赠470.8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社会

组织服务项目进展顺利，社会组织党组织应建已建率达到

98.5％，各项管理制度更加健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志愿

者队伍建设有了新进展。全年共有23 846人取得助理社工

师资格、6 104人取得社工师资格，全国持证专业社工总量

增加到84 126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专项

启动实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试点启动。

（三）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更加有力。退役士兵安置改

革全面实施。伤病残退役士兵3年移交安置任务完成96%。

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得到明确。优

抚安置群体保障水平持续提升,944.4万重点优抚对象得到

优待补助。全国80%以上县（市、区）实现了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金社会化发放，全国军休干部房改工作基本完成。烈士

褒扬及拥军工作扎实开展,国务院建立见义勇为人员权益

保护长效机制。30万座散葬烈士墓和2 000座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得到抢救保护。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程启动。

（四）专项社会事务服务管理切实加强。区划地名工作

效能增强。增设地级三沙市,公布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

标准名称，发挥区划地名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作用。稳妥实

施部分区划调整,完成68条省界详图编制收尾工作。地名

文化建设工作全面加强。婚姻登记管理、流浪乞讨救助和殡

葬等其他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工作得到加强。清明祭扫

文明、安全、有序。收养评估工作试点开展。

二、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加强部本级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2012年，

民政部全年举办4期预算绩效管理培训班。完成对2011年

3个试点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最终评价得分均超过90分，

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除财政部试点绩效评价项目外，委

托中介机构对所属科学事业单位2011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目以完成目标情况为主、参照绩效评价办法进行绩效验收，

并将绩效评价结果和验收结果在内部网站公开，对司局和

事业单位通报结果。2012年9月底和12月初对当年3个绩

效评价试点项目分别实施了中期考评和预评价，重点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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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实现程度、项目资金执行进度、项目管理和资料收

集情况、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进行分析，督促项目执行不偏

离目标、不延迟进度，为项目最终评价奠定基础。

（二）注重发挥重大项目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

的龙头效应。2012年，民政部承担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和“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采购”两个重大

项目，资金分别达到2亿元和1.5亿元。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为2012年重大增支项目，目的是为

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最大限度降低

境外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影响和干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同时有效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满足群众需求，发挥社

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

作用。通过主要资助西部地区公益慈善发展示范项目、承接

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和对社会组织

工作人员培训示范项目等四类377个项目，带动配套资金

7.85亿元,达到“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

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的效果。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

采购项目根据有关规定和民政部职责，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采购单、棉帐篷、棉被、棉大衣、折叠床、家庭用取暖设备

和场地照明设备等各种储备物资，为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救

灾工作提供了有效物资保障。

（三）加强对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执法监察工作。2012年

民政部组成5个检查组对全国10个省（区、市）农村五保供

养政策落实和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进行检查。通过检查及

时纠正处理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资

金安全运行和及时足额发放，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

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全面加强财务监管工作

（一）财务培训和宣传工作。通过开展《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实施情况调研、银行账户年检、中央单位财政

票据管理专项检查等活动，结合新财经法规的颁布实施，民

政部加大对财经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单位财务人

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自觉遵守财经法规，预防腐败、坚决纠正

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的意识。

（二）做好规划落实工作。为做好民政领域3个专项建

设规划，民政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召开全国民政规

划工作视频会议，对贯彻落实3个专项规划进行全面部署，

统一思想，明确规划落实的重点和方向，有力推动3个专项

规划的贯彻实施，并结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

规划颁布实施。

（三）加强预算执行进度管理，减少结转结余资金。2012

年，民政部加大预算执行管理工作力度，注重均衡执行、提

高效率，当年预算执行率达到99.2%。与此同时，财政拨款

累计结转结余资金存量大幅下降，截至2012年底，结转和

结余资金0.88亿元，主要是基本建设资金等需要跨年度执

行的资金。

（四）坚持做好厉行节约工作。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并结合民政工作实际制定《民政部党

组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具体措施》。同时，按

照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和建设节约型机关

的要求，严控公车数量和使用，实行出国费多部门联审，加

强预算约束机制，规范政府采购程序，开展节能改造项目，

注重节水节电等厉行节约的各项工作，2012年行政成本较

上年降低7.3%。

（五）完成税式支出测算工作。按照财政部的统一要求

和分工，民政部组织全国民政系统完成了“对外国政府、国

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增值税”、“对符合

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对个人购买社

会福利彩票有奖捐奖、体育彩票，凡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1

万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3项税式支出的测算。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供稿    张彬执笔）

司 法 行 政
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按照司法部党组总体

工作部署，服务三项重点，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保

障能力，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积极推动司法业务用房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

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精神，采取一系列

措施，积极推进司法行政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一是起草

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司法业务用房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

切实做好清理化解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工

作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司法业务用房建设工

作和做好债务清理化解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迎接国家

发展改革委检查组对司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进行重点检查

相关工作的通知》等通知，对进一步落实两办4号文件精神、

加快推进司法行政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清理化解地方债务

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司法业务用房建设目标任务的全面落

实。二是完成全国司法业务用房建设工作会议相关材料准

备工作。起草部领导在会上的讲话稿，并完成10个省份发

言材料的修改，会议展板图片的筛选和定样。三是及时汇总

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2012年政法基础设施建设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数和中央投资数，本次计划共安排

市县司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367个，司法所建设项目365个。

四是积极开展督查调研，努力推动各地项目建设进度。先后

赴陕西、浙江、河南等地，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

查看、召开座谈会、电话回访等方式，重点对以前年度国家

发展改革委下达的各批次司法业务用房项目建设工作进行

督促检查，掌握各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推动各地项目

建设进度。五是及时汇总和通报各地司法业务用房建设进

展情况。截至9月底，全国司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已开工建

设的有761个，其中139个已竣工。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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